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個別化教育計畫檢核優缺點 

向度 檢核項目 優點 缺點 

壹、學生能力現況、

家庭狀況及需求評

估。 

一、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完整且

正確，包含所有

必要欄位（如姓

名、年級、障礙

類別等）。 

資料登載不完整

(如：有身障證明未

寫障礙程度或未寫

有效期限)。 

二、家庭狀況及健康史、教育史 家庭狀況、健康

史、教育史描述

詳盡，有助於理

解學生背景與學

習歷程。 

本項資料登載不完

整(如：健康史未撰

寫或教育史未說明

學前狀況。) 

三、學生能力現況(正式評量以最近

一次鑑定資料及非正式評量以一學

年內評量紀錄為準) 

1.多數可以兼顧

正式評量及非正

式評量紀錄。 

2.提供最新的相

關測驗分數，並

提供一學年內多

元的非正式評量

紀錄 (如觀察紀

錄、訪談紀錄

等)，客觀描述學

生在各領域的表

現。 

1.若因學生障礙程

度較重無法進行正

式評量，應補充如:

觀察、晤談及自編

檢核表…等非正式

評量。 

2.特定學生未執行

正式評量(如:智障

生未執行適應行為

評量)。 

四、需求評

估能力現況 （一）優弱勢能力  

僅列出弱勢能力，

缺乏對優勢能力的

評估。 

（二）需求分析 

能依據學生能力

現況，統整學生

在認知、學業、

社會技巧、溝

通、功能性動作

能力、生活自

理、感官功能等

方面現況分析並

提供學習需求。 

1.較欠缺與各領域

學科(尤其是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間之連

結。 

2.欠缺為資源班學

生在原班課程做合

理調整的說明。 

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

策略。 

五、特殊教

育服務 （一）課程安排  

1.巡迴服務的節數

及科目名稱未能於

學生課表中呈現。 



   

2.漏列以融入教學

方式執行特需課程

之時數。 

3.集中式特教班未

能為全體特教生規

劃融合課程。 

（二）學生課表  

1.未附學生課表，

或課表未標示特殊

教育服務的實際進

行時段。 

2.學生接受服務時

數與通過之課程計

畫不相符。 

六、相關服

務及支持策

略 
（一）需求分析 

學校均能撰寫相

關服務及支持策

略的需求評估。 

1.未評估相關服務

的需求。 

2.服務需求與能力

現況不符。 

（二）服務提供  

1.相關服務及支持

策略部分之「服務

提供」項目未能與

「需求分析」相互

對應。 

2.支持服務建議未

敘明輔導的頻率。 

參、具情緒與行為問

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

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

援。 

七、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的介

入方案與行政支援 

對於具備情緒與

行為問題的學

生，提供介入方

案，包含行為問

題描述、行為介

入及成效評估。 

1.針對危機處理流

程提供策略無法對

應學生各階段的需

求。 

2.未能針對正向行

為支持結果進行持

續追蹤與成效分

析。 

肆、學年與學期教育

目標、達成學期教育

目標之評量方式、日

期及標準。 

八、學年及學

期目標 

（一）學年及學期

目標與現況能力相

契合 

能積極融入教育

議題或相關專業

治療建議內容。 

1.部分未能將相關

專業復建服務建議

內容融入學年(期)

目標或未於備註欄

中標註。 

2.學年目標未能標

註學習代碼。 



   

3.學年目標與學期

目標間欠缺一致性

與對應性。 

（二）評量標準、

方式、日期完整正

確 

評量方式多元且

標準切合學生能

力。 

1.部分 IEP 之學期

目標通過率偏低。 

2.總結性評量未註

明日期。 

3.形成性評量與總

結性評量混淆。 

4.學期目標欠缺支

持程度之設定。 

伍、學生之轉銜輔導

及服務內容。 

九、轉銜輔導及服務 多數可以依照其

階段需求提供對

應之服務。 

1.建議跨學習階段

都需要提供轉銜服

務(都需勾選)。 

2.為強化學生自我

決策及在 IEP 會議

的自我意見表達，

未能於心理輔導層

面加強自我決策能

力。 

陸、IEP 會議 十、個別化教育計

畫訂定會議紀錄表 

（一）召開時間 

IEP 會議召開程

序確實，親師溝

通落實。 

1.期初會議召開時

間未能在開學前完

成，新生於開學後

未能再次召開檢討

修正會議。 

2.部分期末檢討會

過早召開無法精準

分析學生學習有效

性。 

（二）與會人員 以團隊合作方式

完成 IEP 擬定。 

1.部分學校會議簽

到名冊僅見個管教

師、家長及學生，

缺少行政人員參

與。 

2.部分具情緒行為

正向支持學生未能

積極邀請校內專輔

教師參與。 

3.家長僅以簽名作

為參與之證明，未



   

 

 

 

見意見表達或同意

與否之陳述。 

（三）會議內容  
 

(四) 學生意見     

表達 

 1.強化意見欄位之

註記，避免紀錄模

糊。 

2.建議學生無意見

仍需寫無或用勾選

方式。 

 

十一、個別化教育

計畫第○次檢討會

議紀錄表（適用於

學期結束或計畫完

成一段落時使用） 

(一)召開時間 IEP 會議召開程

序確實，親師溝

通落實。 

 

(二)與會人員  1.部分學校會議簽

到名冊僅見個管教

師、家長及學生，

缺少行政人員參

與。 

2.部分具情緒行為

正向支持學生未能

積極邀請校內專輔

教師參與。 

3.家長僅以簽名作

為參與之證明，未

見意見表達或同意

與否之陳述。 

(三)會議內容   

(四) 學生意見     

表達 

 

 1.強化意見欄位之

註記，避免紀錄模

糊。 

2.建議學生無意見

仍需寫無或用勾選

方式。 

(五)安置適切性 

評估表 
  


